公 告
为妥善解决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登记难”，切实维护购房群众合法权益，经县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登记难”清理化解工作专班研究决定，现有坐落于鲁山县人民路东段路北缫丝厂家属院群众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发现该项目建设单位处于失联状态，致使相关登记工作无法按正常流程推进，现请该小区建设单位于15个工作日内与我局联系，逾期不申请的，购房群众可凭购房合同、付款凭证、相关税费缴纳证明、身份证明等材料，缴纳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事宜，未办理首次转移的可单方向我单位提出申请，我单位将予以办理，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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